
资格审查
	序
号
	合格条件
	投标资格合格条件标准
	有效证明材料
	定性的结论以及
相关情况说明

	1
	独立的法人营业资格
	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，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
	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在投标公开招标文件内，原件审查。

	2
	授权委托书
	按格式要求填写、签章（见附件1）
	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
	原件

	3
	资格确认书
	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询，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。
	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
	原件



注: 1、以上各条中有一条不符合即为不合格。
    2、经公证部门公证的复印件和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    3、以上评审内容均应在投标公开招标文件中体现。
4、以上所有证书原件与投标公开招标文件同一时间递交，超过规定截止时间外提交或补交的证书原件一律不再接收并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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